
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关于认定佛山市

南海区旧城镇旧村居改造三年计划

第一批项目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直局以上单位：

根据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和加快“三旧”改造

工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工作方案》（南府

〔2022〕26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工作方案》”）有关要求，经区

政府批准同意，将桂城街道石四村股份合作经济社旧村居整村

改造项目等 41 个项目认定为佛山市南海区旧城镇旧村居改造三

年计划第一批项目（详见附件）。

请各镇（街道）按照工作计划及时开展旧城镇旧村居改造工

作，落实《工作方案》有关要求，确保项目如期推进。

附件：佛山市南海区旧城镇旧村居改造三年计划第一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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